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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条的规定+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在 -./0(12)工业3三废4排放试行标准*废气部分和有关其他行业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原有各标准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亦有相当大的修改和变化,
本标准规定了 22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其指标体系为最高允许排放浓度5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和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国家在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方面+除本标准为综合性排放标准外+还有若干行业性排放标准共同存

在+即除若干行业执行各自的行业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外+其余均执行本标准,
本标准从 6771年 6月 6日起实施,
下列各标准的废气部分由本标准取代+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各标准的废气部分即行废除8
-./0(12 工业3三废4排放试行标准

-.290:(:2 合成洗涤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1<(:0 火炸药工业硫酸浓缩污染物排放标准

-.0;11(:0 雷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0 硫酸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0 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766(:9 钢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76;(:9 轻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762(:9 重有色金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76<(:9 沥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0761(:9 普钙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 =5附录 .5附录 >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0#’"#+

12 3456783664

代替9:;<=>8>;?9:=@A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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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8A;各标准中的废气部分

国家环境保护局3664FGHF35批准 3667FG3FG3实施

3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3I3 主题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J同时规定了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K
3I5 适用范围

3I5I3 在我国现有的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体系中J按照综合性排放标准与行业性排放标准不交叉

执行的原则J锅炉执行 9:D;@AD8CDL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工业炉窑执行 9:CNA>8DCCBL工业

炉 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火电厂执行 9:D;@@;8DCCBL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炼焦炉执行

9:DBDAD8DCCBL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水泥厂执行9:=CD<8DCCBL水泥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M?恶臭物质排放执行9:D=<<=8C;L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M?汽车排放执行9:D=ABDIDOD=ABDIA8C;
L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摩托车排气执行 9:D=B@D8C;L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MJ其他大气

污染物排放均执行本标准K
3I5I5 本标准实施后再行发布的行业性国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J按其适用范围规定的污染源不再执

行本标准K
3I5IP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J以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K

5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J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K

9:;NC<8DCCB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9:QRDBD<A8DCCB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P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S
PI3 标准状态

指温度为 @A;TJ压力为 DND;@<UV时的状态K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J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空

气为基准K
PI5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指处理设施后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 DW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X或指无处理设施排气筒中污

染物任何 DW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K
PIP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YZV[\] ]̂V__‘aVb_cc]\dd\‘efVgch

指一定高度的排气筒任何 DW排放污染物的质量不得超过的限值K
PIH 无组织排放

D



指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低矮排气筒的排放属有组织排放"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

造成与无组织排放相同的后果!因此"在执行#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指标时"由低矮排气筒造成的

监控点污染物浓度增加不予扣除!
%&’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

依照本标准附录 (的规定"为判别无组织排放是否超过标准而设立的监测点!
%&)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指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在任何 *+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 污染源

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设施或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建筑构造-如车间等.!
%&/ 单位周界

指单位与外界环境接界的边界!通常应依据法定手续确定边界0若无法定手续"则按目前的实际边

界确定!
%&1 无组织排放源

指设置于露天环境中具有无组织排放的设施"或指具有无组织排放的建筑构造-如车间2工棚等.!
%&34 排气筒高度

指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

5 指标体系

本标准设置下列三项指标6
5&3 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5&7 通过排气筒排放的污染物"按排气筒高度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任何一个排气筒必须同时遵守上述两项指标"超过其中任何一项均为超标排放!
5&% 以无组织方式排放的污染物"规定无组织排放的监控点及相应的监控浓度限值!

该指标按照本标准第 8&9条的规定执行!

’ 排放速率标准分级

本标准规定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现有污染源分为一2二2三级"新污染源分为二2三级!按污染源所

在的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类别"执行相应级别的排放速率标准"即6
位于一类区的污染源执行一级标准-一类区禁止新2扩建污染源"一类区现有污染源改建时执行现

有污染源的一级标准.0
位于二类区的污染源执行二级标准0
位于三类区的污染源执行三级标准!

) 标准值

)&3 *88:年 *月 *日前设立的污染源-以下简称为现有污染源.执行表 *所列标准值!
)&7 *88:年 *月 *日起设立-包括新建2扩建2改建.的污染源-以下简称为新污染源.执行表 9所列标

准值!
)&% 按下列规定判断污染源的设立日期6
)&%&3 一般情况下应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日期作为其设立日期!
)&%&7 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设立的污染源"应按补做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批准日期作为

其设立日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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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规定

!"# 排气筒高度除须遵守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外$还应高出周围 %&&’半径范围的建筑 (’以上$不
能达到该要求的排气筒$应按其高度对应的表列排放速率标准值严格 (&)执行*
!"+ 两个排放相同污染物,不论其是否由同一生产工艺过程产生-的排气筒$若其距离小于其几何高度

之和$应合并视为一根等效排气筒*若有三根以上的近距排气筒$且排放同一种污染物时$应以前两根的

等效排气筒$依次与第三.四根排气筒取等效值*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见附录 /*
!"0 若某排气筒的高度处于本标准列出的两个值之间$其执行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以内插法计算$内
插法的计算式见本标准附录 12当某排气筒的高度大于或小于本标准列出的最大或最小值时$以外推法

计算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外推法计算式见本标准附录 1*
!"3 新污染源的排气筒一般不应低于 4(’*若某新污染源的排气筒必须低于 4(’时$其排放速率标

准值按 5"6的外推计算结果再严格 (&)执行*
!"7 新污染源的无组织排放应从严控制$一般情况下不应有无组织排放存在$无法避免的无组织排放

应达到表 %规定的标准值*
!"8 工业生产尾气确需燃烧排放的$其烟气黑度不得超过林格曼 4级*

9 监测

9"# 布点

9"#"# 排气筒中颗粒物或气态污染物监测的采样点数目及采样点位置的设置$按 :1;<4=4(5>4??=
执行*
9"#"+ 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点,即监控点-数目和采样点位置的设置方法$详见本标准附录 @*
9"+ 采样时间和频次

本标准规定的三项指标$均指任何 4A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故在采样时应做到B
9"+"# 排气筒中废气的采样

以连续 4A的采样获取平均值2
或在 4A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C个样品$并计平均值*

9"+"+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采样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和参照点监测的采样$一般采用连续 4A采样计平均值2
若浓度偏低$需要时可适当延长采样时间2
若分析方法灵敏度高$仅需用短时间采集样品时$应实行等时间间隔采样$采集 C个样品计平均值*

9"+"0 特殊情况下的采样时间和频次

若某排气筒的排放为间断性排放$排放时间小于 4A$应在排放时段内实行连续采样$或在排放时

段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DC个样品$并计平均值2
若某排气筒的排放为间断性排放$排放时间大于 4A$则应在排放时段内按 E"%"4的要求采样2
当进行污染事故排放监测时$按需要设置的采样时间和采样频次$不受上述要求限制2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采样时间和频次$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执行*
9"0 监测工况要求

9"0"# 在对污染源的日常监督性监测中$采样期间的工况应与当时的运行工况相同$排污单位的人员

和实施监测的人员都不应任意改变当时的运行工况*
9"0"+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按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执行*
9"3 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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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染物的分析方法按国家环境保护局规定执行%
!"#"& 污染物的采样方法按 ’()*+,+-./+00,和国家环境保护局规定的分析方法有关部分执行%
!"1 排气量的测定

排气量的测定应与排放浓度的采样监测同步进行2排气量的测定方法按 ’()*+,+-./+00,执行%

3 标准实施

3"$ 位于国务院批准划定的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的污染源2其二氧化硫排放除执行本标

准外2还应执行总量控制标准%
3"& 本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2由省4自治区4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是

否在本地区实施2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5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表 + 现有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67)68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297):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6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67)68

+

二

氧

化

硫

+;<<

=硫4二氧化硫4硫酸和其

他含硫化合物生产>

.<<

=硫4二氧化硫4硫酸和其

他含硫化合物使用>

+-

;<

8<

?<

-<

,<

.<

@<

0<

+<<

+",

;",

@"@

+-

;8

88

?.

,8

@;

+<<

8"<

-"+

+.

8<

?-

,?

0+

+;<

+,<

;<<

?"+

.".

;,

?-

,0

0@

+?<

+0<

;?<

8+<

无组织排放

源上风向设

参照点2下风

向设监控点+>

<"-<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

值>

;

氮

氧

化

物

+.<<

=硝酸4氮肥

和火炸药生产>

?;<

=硝酸使用和其他>

+-

;<

8<

?<

-<

,<

.<

@<

0<

+<<

<"?.

<"..

;",

?",

."<

0"0

+?

+0

;?

8+

<"0+

+"-

-"+

@"0

+?

+0

;.

8.

?.

,+

+"?

;"8

.".

+?

;+

;0

?+

-,

.;

0;

无组织排放

源上风向设

参照点2下风

向设监控点

<"+-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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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

’

颗

粒

物

++

"碳黑尘,染料尘#

!-

+.

’.

/.

禁

排

.01.

!0.

/0.

102

.023

!0-

-04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肉眼不可见

2.’#

"玻璃棉尘,
石英粉尘,
矿渣棉尘#

!-

+.

’.

/.

禁

排

+0+

’03

!/

+-

’0!

-0’

+!

’3

无组织排放

源上风向设

参照点(下风

向设监控点

+0.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

值#

!-.

"其他#

!-

+.

’.

/.

-.

1.

+0!

’0-

!/

+/

’1

-!

/0!

104

+3

/1

3.

!..

-04

!.

/.

14

!!.

!-.

无组织排放

源上风向设

参照点(下风

向设监控点

-0.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

值#

/

氯

化

氢

!-.

!-

+.

’.

/.

-.

1.

3.

2.

禁

排

.0’.

.0-!

!03

’0.

/0-

10/

40!

!+

.0/1

.033

+01

/0-

104

402

!/

!4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铬

酸

雾

.0.2.

!-

+.

’.

/.

-.

1.

禁

排

.0..4

.0.!-

.0.-!

.0.24

.0!/

.0!4

.0.!/

.0.+’

.0.32

.0!’

.0+!

.0+4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3-

1

硫

酸

雾

!...

"火炸药厂#

3.

"其他#

!-

+.

’.

/.

-.

1.

3.

2.

禁

排

!02

’0!

!.

!2

+3

’4

--

3/

+02

/01

!1

+3

/!

-4

2’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56 789:;<7::8



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

+

氟

化

物

!,,

"普钙工业#

!!

"其他#

!-

.,

’,

/,

-,

0,

+,

1,

禁

排

,2!.

,2.,

,203

!2.

!21

.20

’20

/23

,2!1

,2’!

!2,

!21

.2+

’23

-2-

+2-

无组织排放源

上风向设参照

点(下风向设监

控点

.,4%&$’

"监控点与参

照点浓度差值#

1

氯/#

气

1-

.-

’,

/,

-,

0,

+,

1,

禁

排

,20,

!2,

’2/

-23

32!

!’

!1

,23,

!2-

-2.

32,

!/

.,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3

铅
及
其
化
合
物

,23,

!-
.,
’,
/,
-,
0,
+,
1,
3,
!,,

禁

排

,2,,-
,2,,+
,2,’!
,2,--
,2,1-
,2!.
,2!+
,2.’
,2’!
,2’3

,2,,+
,2,!!
,2,/1
,2,1’
,2!’
,2!1
,2.0
,2’-
,2/+
,2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

汞
及
其
化
合
物

,2,!-

!-

.,

’,

/,

-,

0,

禁

排

!215!,6’

’2!5!,6’

!,5!,6’

!15!,6’

.15!,6’

’35!,6’

.215!,6’

/205!,6’

!05!,6’

.+5!,6’

/!5!,6’

-35!,6’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

镉
及
其
化
合
物

!2,

!-

.,

’,

/,

-,

0,

+,

1,

禁

排

,2,0,

,2!,

,2’/

,2-3

,23!

!2’

!21

.2-

,2,3,

,2!-

,2-.

,23,

!2/

.2,

.21

’2+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0

78 9:;<=>9<<:



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

!+

铍
及
其
化
合
物

,-,!.

!.

+,

’,

/,

.,

0,

1,

2,

禁

排

!-’3!,4’

+-+3!,4’

1-’3!,4’

!’3!,4’

!53!,4’

+13!,4’

’53!,4’

.+3!,4’

+-,3!,4’

’-’3!,4’

!!3!,4’

!53!,4’

+53!,4’

/!3!,4’

.23!,4’

153!,4’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镍
及
其
化
合
物

.-,

!.

+,

’,

/,

.,

0,

1,

2,

禁

排

,-!2

,-’!

!-,

!-2

+-1

’-5

.-.

1-/

,-+2

,-/0

!-0

+-1

/-!

.-5

2-+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锡
及
其
化
合
物

!,

!.

+,

’,

/,

.,

0,

1,

2,

禁

排

,-’0

,-0!

+-!

’-.

.-/

1-1

!!

!.

,-..

,-5’

’-!

.-/

2-+

!+

!1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苯 !1

!.

+,

’,

/,

禁

排

,-0,

!-,

’-’

0-,

,-5,

!-.

.-+

5-,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0

甲

苯

0,

!.

+,

’,

/,

禁

排

’-0

0-!

+!

’0

.-.

5-’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1
二
甲
苯

5,

!.

+,

’,

/,

禁

排

!-+

+-,

0-5

!+

!-2

’-!

!,

!2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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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

!+

酚

类

!!,

!,

-.

’.

/.

,.

0.

禁

排

.1!-

.1-.

.10+

!1-

!1+

-10

.1!+

.1’!

!1.

!1+

-12

’13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3

甲

醛

’.

!,

-.

’.

/.

,.

0.

禁

排

.1’.

.1,!

!12

’1.

/1,

01/

.1/0

.122

-10

/1,

013

3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

乙

醛

!,.

!,

-.

’.

/.

,.

0.

禁

排

.1.0.

.1!.

.1’/

.1,3

.13!

!1’

.1.3.

.1!,

.1,-

.13.

!1/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

丙

烯

腈

-0

!,

-.

’.

/.

,.

0.

禁

排

.13!

!1,

,1!

+13

!/

!3

!1/

-1’

21+

!’

-!

-3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2,

--

丙

烯

醛

-.

!,

-.

’.

/.

,.

0.

禁

排

.10!

!1.

’1/

,13

31!

!’

.13-

!1,

,1-

31.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

氰,#

化

氢

-1’

-,

’.

/.

,.

0.

2.

+.

禁

排

.1!+

.1’!

!1.

!1+

-12

’13

,1,

.1-+

.1/0

!10

-12

/1!

,13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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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

+,

甲

醇

++-

!.

+-

’-

,-

.-

/-

禁

排

/0!

!-

’,

.1

1!

!’-

10+

!.

.+

1-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苯

胺

类

+.

!.

+-

’-

,-

.-

/-

禁

排

-0/!

!0-

’0,

.01

10!

!’

-01+

!0.

.0+

10-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氯

苯

类

2.

!.

+-

’-

,-

.-

/-

3-

2-

1-

!--

禁

排

-0/3

!0-

+01

.0-

303

!!

!.

+!

+3

’,

-01+

!0.

,0,

30/

!+

!3

+’

’+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3

硝
基
苯
类

+-

!.

+-

’-

,-

.-

/-

禁

排

-0-/-

-0!-

-0’,

-0.1

-01!

!0’

-0-1-

-0!.

-0.+

-01-

!0,

+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2

氯

乙

烯

/.

!.

+-

’-

,-

.-

/-

禁

排

-01!

!0.

.0-

201

!,

!1

!0,

+0’

302

!’

+!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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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完#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

高度

$

一级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度

$%&$’

+,

苯

并

-./
芘

01203!04’

"沥青5碳素

制品生产和加工#

!2

+0

’0

60

20

70

禁

排

01073!04’

01!03!04’

01’63!04’

012,3!04’

01,03!04’

!1’3!04’

010,3!04’

01!23!04’

012!3!04’

018,3!04’

!163!04’

+103!04’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10!

9%&$’

’0
光7#

气
210

+2

’0

60

20

禁

排

01!+

01+0

017,

!1+

01!8

01’!

!10

!18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1!0

’!

沥

青

烟

+80

"吹制沥青#

80

"熔炼5浸涂#

!20

"建筑搅拌#

!2

+0

’0

60

20

70

:0

80

01!!

01!,

018+

!16

+1+

’10

612

71+

01++

01’7

!17

+18

61’

21,

81:

!+

01’6

0122

+16

61+

717

,10

!’

!8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

无组织排放存在

’+

石

棉

尘

+根"纤维#&;$’

或

+0$%&$’

!2

+0

’0

60

20

禁

排

0172

!1!

61+

:1+

!!

01,8

!1:

716

!!

!: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

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

非
甲
烷
总
烃

!20

"使用溶剂汽油

或其他混合烃类

物质#

!2

+0

’0

60

71’

!0

’2

7!

!+

+0

7’

!+0

!8

’0

!00

!: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10

!#一般应于无组织排放源上风向 +<20$范围内设参考点(排放源下风向 +<20$范围内设监控点(详见本

标准附录 =>下同>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一般应设于排放源下风向的单位周界外 !0$范围内>如预计无组织排放的最大落地浓

度点越出 !0$范围(可将监控点移至该预计浓度最高点(详见附录 =>下同>

’#均指含游离二氧化硅 !0?以上的各种尘

6#排放氯气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2$
2#排放氰化氢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2$
7#排放光气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2$

0!

@A BCDEFGBEEC



表 ! 新污染源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二

氧

化

硫

*+,

-硫.二氧化硫.硫酸和其他

含硫化合物生产/

00,

-硫.二氧化硫.硫酸和其他

含硫化合物使用/

)0

!,

%,

1,

0,

+,

2,

3,

*,

),,

!4+

14%

)0

!0

%*

00

22

)),

)%,

)2,

%40

+4+

!!

%3

03

3%

)!,

)+,

!,,

!2,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41,

!

氮

氧

化

物

)1,,

-硝酸.氮肥和火炸药生产/

!1,

-硝酸使用和其他/

)0

!,

%,

1,

0,

+,

2,

3,

*,

),,

,422

)4%

141

240

)!

)+

!%

%)

1,

0!

)4!

!4,

+4+

))

)3

!0

%0

12

+)

23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4)!

%

颗

粒

物

)3

-碳黑尘.染料尘/

)0

!,

%,

1,

,40)

,430

%41

043

,421

)4%

04,

34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肉眼不可见

+,!/

-玻璃棉尘.
石英粉尘.
矿渣棉尘/

)0

!,

%,

1,

)4*

%4)

)!

!)

!4+

140

)3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4,

)!,

-其他/

)0

!,

%,

1,

0,

+,

%40

04*

!%

%*

+,

30

04,

340

%1

0*

*1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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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氯

化

氢

,--

,.

!-

’-

+-

.-

/-

0-

1-

-2!/

-2+’

,2+

!2/

’21

.2+

020

,-

-2’3

-2/.

!2!

’21

.23

12’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

铬

酸

雾

-2-0-

,.

!-

’-

+-

.-

/-

-2--1

-2-,’

-2-+’

-2-0/

-2,!

-2,/

-2-,!

-2-!-

-2-//

-2,!

-2,1

-2!.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

硫

酸

雾

+’-

"火炸药厂#

+.

"其他#

,.

!-

’-

+-

.-

/-

0-

1-

,2.

!2/

121

,.

!’

’’

+/

/’

!2+

’23

,’

!’

’.

.-

0-

3.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0

氯

化

物

3-

"普钙工业#

32-

"其他#

,.

!-

’-

+-

.-

/-

0-

1-

-2,-

-2,0

-2.3

,2-

,2.

!2!

’2,

+2!

-2,.

-2!/

-211

,2.

!2’

’2’

+20

/2’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4%&$’

1

氯’#

气

/.

!.

’-

+-

.-

/-

0-

1-

-2.!

-210

!23

.2-

020

,,

,.

-201

,2’

+2+

02/

,!

,0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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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铅

及

其

化

合

物

,-.,

/0

!,

’,

1,

0,

2,

.,

3,

+,

/,,

,-,,1

,-,,2

,-,!.

,-,1.

,-,.!

,-/,

,-/0

,-!,

,-!2

,-’’

,-,,2

,-,,+

,-,1/

,-,./

,-//

,-/0

,-!!

,-’,

,-1,

,-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2,

/,

汞

及

其

化

合

物

,-,/!

/0

!,

’,

1,

0,

2,

/-04/,5’

!-24/,5’

.-34/,5’

/04/,5’

!’4/,5’

’’4/,5’

!-14/,5’

’-+4/,5’

/’4/,5’

!’4/,5’

’04/,5’

0,4/,5’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镉

及

其

化

合

物

,-30

/0

!,

’,

1,

0,

2,

.,

3,

,-,0,

,-,+,

,-!+

,-0,

,-..

/-/

/-0

!-/

,-,3,

,-/’

,-11

,-..

/-!

/-.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

铍

及

其

化

合

物

,-,/!

/0

!,

’,

1,

0,

2,

.,

3,

/-/4/,5’

/-34/,5’

2-!4/,5’

//4/,5’

/24/,5’

!’4/,5’

’’4/,5’

114/,5’

/-.4/,5’

!-34/,5’

+-14/,5’

/24/,5’

!04/,5’

’04/,5’

0,4/,5’

2.4/,5’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

/’

镍

及

其

化

合

物

1-’

/0

!,

’,

1,

0,

2,

.,

3,

,-/0

,-!2

,-33

/-0

!-’

’-’

1-2

2-’

,-!1

,-’1

/-’

!-’

’-0

0-,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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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锡

及

其

化

合

物

-./

+/

!0

’0

,0

/0

10

20

-0

0.’+

0./!

+.-

’.0

,.1

1.1

3.’

+’

0.,2

0.23

!.2

,.1

2.0

+0

+,

+3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苯 +!

+/

!0

’0

,0

0./0

0.30

!.3

/.1

0.-0

+.’

,.,

2.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0

+1

甲

苯

,0

+/

!0

’0

,0

’.+

/.!

+-

’0

,.2

2.3

!2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2

二

甲

苯

20

+/

!0

’0

,0

+.0

+.2

/.3

+0

+./

!.1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酚

类

+00

+/

!0

’0

,0

/0

10

0.+0

0.+2

0./-

+.0

+./

!.!

0.+/

0.!1

0.--

+./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0-0

+3

甲

醛

!/

+/

!0

’0

,0

/0

10

0.!1

0.,’

+.,

!.1

’.-

/.,

0.’3

0.1/

!.!

’.-

/.3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0

!0

乙

醛

+!/

+/

!0

’0

,0

/0

10

0.0/0

0.030

0.!3

0./0

0.22

+.+

0.0-0

0.+’

0.,,

0.22

+.!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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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丙

烯

腈

!!

+,

!-

’-

.-

,-

/-

-011

+0’

.0.

10,

+!

+/

+0!

!0-

/0/

++

+2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丙

烯

醛

+/

+,

!-

’-

.-

,-

/-

-0,!

-021

!03

,0-

101

++

-012

+0’

.0.

10/

+!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氰.#

化

氢

+03

!,

’-

.-

,-

/-

1-

2-

-0+,

-0!/

-022

+0,

!0’

’0’

.0/

-0!.

-0’3

+0’

!0’

’0,

,0-

1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甲

醇

+3-

+,

!-

’-

.-

,-

/-

,0+

20/

!3

,-

11

+--

102

+’

..

1-

+!-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

!,

苯

胺

类

!-

+,

!-

’-

.-

,-

/-

-0,!

-021

!03

,0-

101

++

-012

+0’

.0.

10/

+!

+1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0.-

,+

45 6789:;6997



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氯

苯

类

+,

-.

!,

’,

/,

.,

+,

0,

1,

2,

-,,

,3.!

,310

!3.

/3’

+3+

23’

-’

-1

!’

!2

,301

-3’

’31

+3.

232

-/

!,

!0

’.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

!0

硝

基

苯

类

-+

-.

!,

’,

/,

.,

+,

,3,.,

,3,2,

,3!2

,3.,

,300

-3-

,3,1,

,3-’

,3//

,300

-3!

-3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

!1

氯

乙

烯

’+

-.

!,

’,

/,

.,

+,

,300

-3’

/3/

03.

-!

-+

-3!

!3,

+3+

--

-1

!.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

!2

苯

并

456
芘

,3’,7-,8’

"沥青及碳素制品

生产和加工#

-.

!,

’,

/,

.,

+,

,3,.,7-,8’

,3,1.7-,8’

,3!27-,8’

,3.,7-,8’

,3007-,8’

-3-7-,8’

,3,1,7-,8’

,3-’7-,8’

,3/’7-,8’

,30+7-,8’

-3!7-,8’

-307-,8’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1

9%&$’

’,

光.#

气

’3,

!.

’,

/,

.,

,3-,

,3-0

,3.2

-3,

,3-.

,3!+

,311

-3.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1,

+-

:; <=>?@A<??=



表 !"续#

序

号

污

染

物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 气 筒

高 度

$

二级 三级 监控点 浓 度

$%&$’

+’

沥

青

烟

+,-

"吹制沥青#

,-

"熔炼.浸涂#

/0

"建筑搅拌#

+0

!-

’-

,-

0-

1-

/-

2-

-3+2

-3’-

+3’

!3’

’31

031

/3,

+-

-3!/

-3,0

!3-

’30

03,

/30

++

+0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

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

石

棉

尘

+根"纤维#&4$’

或

+-$%&$’

+0

!-

’-

,-

0-

-300

-35’

’31

13!

53,

-32’

+3,

03,

53’

+,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

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

非
甲
烷
总
烃

+!-

"使用溶剂汽油或

其他混合烃类物质#

+0

!-

’-

,-

+-

+/

0’

+--

+1

!/

2’

+0-

周界外浓度

最高点
,3-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一般应设置于无组织排放源下风向的单位周界外 +-$范围内(若预计无组织排放的最

大落地浓度点越出 +-$范围(可将监控点移至该预计浓度最高点(详见附录 67下同7

!#均指含游离二氧化硅超过 +-8以上的各种尘7

’#排放氯气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0$7

,#排放氰化氢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0$7

0#排放光气的排气筒不得低于 !0$7

/+

9: ;<=>?@;>><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计算

!$ 当排气筒 %和排气筒 &排放同一种污染物’其距离小于该两个排气筒的高度之和时’应以一个等

效排气筒代表该两个排气筒(
!) 等效排气筒的有关参数计算方法如下(
!)*$ 等效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按式"+%#计算,

-.-%/-& "+%#0000000000000000
式中,-11等效排气筒某污染物排放速率2

-%3-&11排气筒 %和排气筒 &的某污染物排放速率(

!)*) 等效排气筒高度按式"+&#计算,

4. %
&"4%

&/4&&5 # "+&#000000000000000

式中,411等效排气筒高度2

4%34&11排气筒 %和排气筒 &的高度(

!)*6 等效排气筒的位置,
等效排气筒的位置’应于排气筒 %和排气筒 &的连线上’若以排气筒 %为原点’则等效排气筒距原

点的距离按式"+7#计算,
8.9"-:-%#;-.9-&;- "+7#0000000000000

式中, 811等效排气筒距排气筒 %的距离2
911排气筒 %至排气筒 &的距离2

-3-%3-&11同 +&*%(

附 录 <
"标准的附录#

确定某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的内插法和外推法

<$ 某排气筒高度处于表列两高度之间’用内插法计算其最高允许排放速率’按式"=%#计算,

-.->/"->/%:->#"4:4>#;"4>/%:4># "=%#0000000000
式中,-11某排气筒最高允许排放速率2

->11比某排气筒低的表列限值中的最大值2

->/%11比某排气筒高的表列限值中的最小值2

411某排气筒的几何高度2
4>11比某排气筒低的表列高度中的最大值2

4>/%11比某排气筒高的表列高度中的最小值(

<) 某 排 气 筒 高 度 高 于 本 标 准 表 列 排 气 筒 高 度 的 最 高 值’用 外 推 法 计 算 其 最 高 允 许 排 放 速 率’按 式

"=&#计算,

-.-?"4;4?#& "=&#0000000000000000
式中,-11某排气筒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2

-?11表列排气筒最高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2

@%

A< $B)CD1$CCB



!""某排气筒的高度#
!$""表列排气筒的最高高度%

&’ 某 排 气 筒 高 度 低 于 本 标 准 表 列 排 气 筒 高 度 的 最 低 值(用 外 推 法 计 算 其 最 高 允 许 排 放 速 率(按 式

)*+,计算-

./.0)!1!0,2 )*+,3333333333333333
式中-.""某排气筒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0""表列排气筒最低高度对应的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某排气筒的高度#
!0""表列排气筒的最低高度%

附 录 4
)标准的附录,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设置方法

45 由于无组织排放的实际情况是多种多样的(故本附录仅对无组织排放监控点的设置进行原则性指

导(实际监测时应根据情况因地制宜设置监控点%
46 单位周界监控点的设置方法%

当本标准规定监控点设于单位周界时(监控点按下述原则和方法设置%
4675 下列各点为必须遵循的原则%
467575 监控点一般应设于周界外 89:范围内(但若现场条件不允许)例如周界沿河岸分布,(可将监

控点移至周界内侧%
467576 监控点应设于周界浓度最高点%
46757’ 若经估算预测(无组织排放的最大落地浓度区域超出 89:范围之外(将监控点设置在该区域

之内%
46757; 为了确定浓度的最高点(实际监控点最多可设置 <个%
46757= 设点高度范围为 87>:至 8>:%
4676 下述设点方案仅为示意(供实际监测时参考%
467675 当具有明显风向和风速时(可参考图 ?8设点%

图 ?8
467676 当无明显风向和风速时(可根据情况于可能的浓度最高处设置 <个点%
467’ 由 <个监控点分别测得的结果(以其中的浓度最高点计值%
4’ 在排放源上@下风向分别设置参照点和监控点的方法%
4’75 下列各点为必须遵循的原则-
4’7575 于无组织排放源的上风向设参照点(下风向设监控点%

A8

B& 5C6DE"5DDC



!"#$#% 监控点应设于排放源下风向的浓度最高点&不受单位周界的限制’
!"#$#" 为了确定浓度最高点&监控点最多可设 (个’
!"#$#) 参照点应以不受被测无组织排放源影响&可以代表监控点的背景浓度为原则’参照点只设 *
个’
!"#$#+ 监控点和参照点距无组织排放源最近不应小于 ,-’
!"#% 下述设点方案仅为示意&供实际监测时参考’
!"#%#$ 当具有明显风向和风速时&可参考图 .,设点’

图 .,
!"#" 按上述参考方案的监测结果&以 (个监控点中的浓度最高点测值与参照点浓度之差计值’

/,

01 $2%34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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